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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劳动防护

用品的使用和管理，保障员工安全健康及相关权益，制定本

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在岗员工（含长聘员工、季

节工等）的劳动防护用品管理。工作外聘人员及进入生产区

域的外来人员（包括承包单位员工、接纳的实习学生等）纳

入统一管理，劳防用品发放和管理参照本制度执行。

第三条 本制度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律、

法规。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主席令〔2021〕

第 88 号）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（主席令〔2018〕

24 号）

（三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（主席令〔2018〕第

24 号）

（四）《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》（安监总厅

安健〔2018〕3 号）

（五）《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第 1 部分：总则》

（GB39800.1-2020）

（六）《个体防护装备安全管理规范》（AQ6111-2023）

第二章 术语与定义

第四条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：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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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或减轻严重伤害和职业危害的劳动防护用品。

第五条 个体防护装备（PPE）：从业人员为防御物理、

化学、生物等外界因素伤害所穿戴、配备和使用的各种防护

品的总称。包括安全帽、耳塞、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、防静

电服、安全带等。

第三章 职责要求

第六条 安全管理部职责

安全管理部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，

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。保障充足的安全费用，将安全防护用

品配备列入安全投入计划，及时更换报废、过期和失效的劳

动防护用品，督促、教育员工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，做好

对安全防护用品的全过程管理。

第四章 管理要求

第七条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要求：

（一）公司应将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列入年度安全投入

计划，因特殊原因需要临时增加劳动防护用品的需及时补充。

（二）根据公司生产特点和安全防护要求，为员工提供

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，使用进口的劳

动防护用品，其防护性能不得低于我国相关标准。

（三）劳动防护用品是保障员工安全与健康的辅助性、

预防性措施，不得以劳动防护用品替代工程防护设施和其他

技术、管理措施。

（四）严禁使用超过使用期限的劳动防护用品，严禁以

货币或其他物品替代应当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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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公司应按照识别、评价、选择的程序，结合员工

作业方式和工作条件，选择防护功能和效果适用的劳动防护

用品。

（六）公司除配发足量劳动防护用品外，还可定期向全

体在职人员配发洗涤类防护用品。

（七）使用的劳务派遣工、接纳的实习学生应当纳入公

司人员统一管理，并配备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。对处于作业

地点的其他外来人员，必须按照与进行作业的劳动者相同的

标准，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
（八）同一工作地点存在不同种类的危险、有害因素的，

应当为劳动者同时提供防御各类危害的劳动防护用品。需要

同时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，还应考虑其可兼容性。劳动者在

不同地点工作，并接触不同的危险、有害因素，或接触不同

的危害程度的有害因素的，为其选配的劳动防护用品应满足

不同工作地点的防护需求。

（九）劳动防护用品的选择还应当考虑其佩戴的合适

性和基本舒适性，根据个人特点和需求选择适合号型、式样。

（十）应当在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、有害工作

场所配备应急劳动防护用品，放置于现场临近位置并有醒目

标识。

（十一）应当为巡检等流动性作业的劳动者配备随身

携带的个人应急防护用品。

第八条 公司应按照下述要求开展劳动防护用品采购、

发放、培训及使用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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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根据员工工作场所中存在的危险、有害因素种类

及危害程度、劳动环境条件、劳动防护用品有效使用时间制

定适合公司的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。

（二）根据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制定采购计划，购买

符合标准的合格产品。

（三）查验并保存劳动防护用品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

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。

（四）按照公司制定的配备标准发放劳动防护用品，并

作好登记。

（五）对员工进行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、维护等专业知

识的培训。

（六）督促员工在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前，对劳动防护用

品进行检查，确保外观完好、部件齐全、功能正常。

第九条 劳动防护用品维护、更换及报废：

（一）劳动防护用品应当按照要求妥善保存，及时更换，

保证其在有效期内。

（二）公用的劳动防护用品应当由车间或班组统一保

管，定期维护。

（三）应当对应急劳动防护用品进行经常性的维护、检

修，定期检测劳动防护用品的性能和效果，保证其完好有效。

（四）各单位应当按照劳动防护用品发放周期定期发

放，对工作过程中损坏的，应及时更换。

（五）针对安全帽、呼吸器、绝缘手套等安全性能要求

高、易损耗的劳动防护用品，应当按照有效防护功能最低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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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和有效使用期进行管理，到期强制报废。

第十条 所有人员进入工作现场前，须按照规章制度和

劳动防护用品使用规定，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各

单位应当督促、检查从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
第十一条 劳务派遣工、外包人员、接纳的实习学生应

当纳入公司人员统一管理，并配备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。

第五章 配备标准

第十二条 公司应每三年为在职员工配备工作服夏装、

秋装各一套，为在职员工配备防护用品。

第十三条 根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需要，定期为员工配

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品。

第六章 检查与考核

第十四条 安全管理部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单位劳动防护

用品管理、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，违反本制度的按《安

全生产奖惩制度》进行处罚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十六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

标准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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